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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市立圖書館借閱規則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年 1 月 3 日訂定 

111年 12月 8日.修定 

第 一 條 本規則依圖書館法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讀者進入本館應衣履整潔，閱覽區內不得吸菸、飲食、喧嘩及

睡覺等。持手機等 3C 產品者，應調整為靜音或關機，以免影

響他人。 

六歲以下或需成人陪同之兒童進館時，由成年人陪同照顧，並

注意其安全，本館不負照顧之責。 

第 三 條 讀者進入本館隨身攜帶之個人財物及物品，應自行妥善保管。

如有遺失，本館概不負保管及賠償之責。 

第 四 條 本館圖書可自行取閱，閱畢放回原處；無法放回原處者，可置

於同一樓層之書車上，由本館人員上架歸位。 

第 五 條 借閱書籍除親自或委由他人持證辦理外，亦得上網申請宅配，

惟郵資由讀者自行負擔。 

還書除至本館辦理外，亦得以掛號寄還，惟包裝應力求堅固，

並於包裝上註明「郵遞還書」字樣，以利掌握還書時效。 

第 六 條 零歲以上之民眾皆可持下列證件辦理借書證： 

一、領有身分證者，持身分證辦理。 

二、未領身分證者，持戶口名簿正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辦理。 

三、非本國國民，持護照或居留證辦理。 

第 七 條 個人借書證可借閱冊數以三十冊為限，家庭借書證以六十冊為

限。 

第 八 條 借書期限最長為二十八天，已借閱之圖書，於借閱期限內無其

他讀者預約時，除借書證有違規停權之情事外，得續借一次。

惟未辦理續借而歸還之書籍，同一讀者，當天不可再次借閱。 

第 九 條 圖書逾期歸還者，得按逾期日數停權或繳交罰款。 

停權期間以一年為上限，罰款以停權一天新臺幣(下同)一元計

算，上限為三百六十五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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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條 同一借書證有多本書籍逾期歸還者，以還書當日逾期天數最多

者計算停權期間或罰款。停權期滿或逾期罰款繳清後，方得繼

續辦理借書。 

第十一條 本館列為不外借之圖書資料，如參考書區圖書、報紙及期刊等，

均限館內閱覽，如需複製可利用開架閱覽區之影印機複印或自

備攝影器材拍攝，並確實遵守著作權法及其他有關規定。如有

違反，應自負法律責任。 

第十二條 圖書應善加愛護，如有批註、圈點、遺失、損毀、剪割等情事

者，須照價賠償，基準如下： 

一、以新臺幣定價者，依該定價計價。 

二、以「基本定價」定價者，依該定價之五十倍計價。 

三、以外幣定價者，依前一日匯率換算後計價。 

四、無單件定價者，以整套平均單價計價。 

五、未標明定價之圖書資料，每冊以三百元計價。附件遺失者，

以整套金額計價。 

六、遺失圖書及視聽資料，經繳納賠償金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

要求退款。 

第十三條 外借之圖書如遇本館急需收回時，讀者應於接到通知三日內送

還。 

第十四條 讀者不遵守本規則之規定情節重大者，取消借書權利一週至一

個月不等。 

第十五條 本館各閱覽區開放時間，除週日開放時間為八時三十分～十七

時零分外，其餘開放時間如下： 

青少年專區：週一至週六：八時三十分～十八時零分。 

開架閱覽區：週一至週六：八時三十分～二十時三十分。 

兒童閱覽區：週一至週六：八時三十分～二十時三十分。 

前項開放時間如逢國定假日或因特殊事由而有調整之必要時，

由本館另外公布之。 

第十六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。 
 


